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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湖南农业大学 

服务性收入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二级单位： 

《湖南农业大学服务性收入管理办法》已经学校审定，

自 2019年 6 月 30 日起施行。原《关于湖南农业大学服务收

入管理暂行办法》（湘农大„2015‟8 号）同时废止。 

特此通知。 

 

 

 

湖南农业大学 

2019 年 6月 20日 

 

 

 

湖 南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湘农大„2019‟1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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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农业大学服务性收入管理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所指服务性收入包括社会服务收入、资

产有偿使用收入和对外投资收入。 

第二条  所有服务性收入全部纳入学校预算，实行收支

两条线。收入全部纳入学校财务管理，再按比例返还提供服

务单位。 

第三条  社会服务收入指学校直属单位和各教学学院

面向社会开展有偿服务而取得的收入，包括教学服务收入、

科技服务收入和其他服务收入。 

（一）教学服务收入指开展除普通全日制学历学位教育

之外的学历学位教育和举办各类考试和培训取得的收入。包

括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收入、辅修收入、培训收入，以

及计算机、英语、普通话、研究生等报名费和考试费收入。 

（二）科技服务收入指通过提供技术咨询和服务，转让

科技成果等方式而取得的收入，测试中心、实验中心及实验

室提供服务取得的收入。 

（三）其他服务收入指信息服务收入、学报版面费收入、

图书馆查新等收入。 

第四条  资产有偿使用收入指通过学校资产的有偿使

用方式取得的收入。如学校授权学院管理的场地和设施、学

校科研用房、科研基地有偿使用收入。 

第五条  对外投资收入指使用学校资源对其他单位投

资取得的收入。包括对外投资的投资收益、投资企业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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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 

第六条  服务性收入的分配。服务性收入实行学校提留

后，按不同比例返还给学院或直属单位的管理方式。 

（一）学校提留。学校提留的部分，由学校纳入预算统

筹使用。 

（二）返还学院或直属单位的部分，对应相应的服务收

入类别，用于列支以下项目： 

1.自留经费。用于发放教职工奖励性绩效。 

2.业务成本。用于列支与项目直接相关的成本。列支成

本后有结余的，允许转入自留经费；业务成本不够列支的，

由学院提出申请，学院党政负责人同时审签，并经分管财务

校领导审批后，从自留经费中调整不足部分到本项目。 

3.科技服务绩效。用于学院奖励性绩效工资。 

4.项目组科技服务绩效。用于项目组成员的科技成果转

化奖励（不纳入奖励性绩效）。 

5.专项服务成本。用于列支与专项服务直接相关的成

本。 

第七条  服务性收入的分配比例： 

收入类别 收入项目 学校提留 

收入返还比例 

返还 

合计 

自留 

经费 

业务 

成本 

科技

服务

绩效 

项目组

科技服

务绩效 

专项

服务

成本 

社会服务

收入 

 

非全日制专业学

位研究生收入 

应收学费

的 50% 
50% 35% 15%    

辅修收入 50% 50% 35% 15%    

国际注册会计师、

特许金融分析师、

美国注册管理会计

师 

40% 60% 4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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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继教院和国际

院外其他学院的

培训班收入 

10% 90% 20% 70%    

社会服务

收入 

国际学院中外合

作办学返还收入 
30% 70% 70%     

国际学院雅思培

训收入 
40% 60% 45% 15%    

各类考试报名费 0% 100%     100% 

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及科研成果

转让取得的收入 

10% 90%   20% 70%  

测试中心、实验

中心及实验室对

外服务获得的收

入 

10% 90%     90% 

信息服务收入 70% 30%     30% 

学报版面费收入 70% 30%     30% 

图书馆查新等收

入 
70% 30%     30% 

资产有偿

使用收入 

学校授权学院管

理的场地和设施

有偿使用收入 

60% 40% 40%     

学校科研用房、

科研基地有偿使

用收入 

30% 70% 70%     

对外投资

收入 

校办企业对外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

益 

30% 70% 70%     

校办企业股权转

让的收入 
60% 40% 40%     

第八条  本办法没有明确的收入，除学校另有规定外，

全部归属学校。 

第九条  继续教育管理费。安排给相关专业学院的继续

教育管理费，按不超过成教、自考收入的 12%拨付，由继续

教育学院制定办法报学校批准后执行。 

第十条  票据管理。收费票据的管理和开具严格按照

《湖南农业大学票据管理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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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收费管理。所有收入都必须按规定缴入财政

或学校银行账户，并由计划财务处统一进行核算。收费标准

湖南省发改委有规定的按规定标准执行；无具体标准的，综

合考虑实际成本后提出收费标准并报请学校审定后实施或

严格按照学校制定的管理规定收费。 

第十二条 学校直属单位和各教学学院在取得收入的

过程中不得弄虚作假，要及时上交收入，不能以任何形式隐

瞒、截留和转移收入，不得设立“小金库”和坐收坐支现金。

对违反以上规定的单位，学校将全额收回违规所得，追究单

位党政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的纪律责任；情节严重的，

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学校负责解释。具体执行中的问题

咨询由计财处负责答复。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6月 30 日起施行，原《关

于湖南农业大学服务收入管理暂行办法》（湘农大„2015‟8

号）同时废止。 

 

 

 

 

 

 

 

湖南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年 6月 20日印发 


